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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建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核心和关键。文章从海洋生态损害补

偿相关概念界定出发,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在生态损害补偿标准核算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实践经

验,探讨了当前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确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晰了海洋生态损害的概念

内涵及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与“生态损害赔偿”的联系与区别,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的货

币化补偿标准和生态修复标准的优缺点及适用领域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未来应从两方面着手

开展研究:一是海洋生态损害货币化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研究;二是生态修复补偿的适用范

围、理论及应用研究。灵活选择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确定方法,实现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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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cidingthescaleofcompensationiscentraltothebuildingofthesystemofcompensa-

tionofmarineecologicaldamage.Startingfromthedefiningofrelevantconcepts,thispaperin-

cludedasystematicalreview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esonestimationofthestandard

ofcompensationandproposedmajorproblemsincludedinpresentstudies.Besides,theconceptof

marineecologicaldamageandthedifferenceandrelationshipbetweeneco-compensationandeco-

liabilitywereclarified.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differentapproachesformarineeco-

compensationwerealsocomparedinthepaper.Furtherresearchareaswhichshouldbefocusedon

werealsopresented:firstly,thescientificalnessandrationalityofthemonetizationstandardfor

marineecologicaldamage;secondly,the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esonecologicalrestora-

tion.Itconcludedthattheoptimalapproachesshouldbechosenformarineecological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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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海洋资源开发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

展,海洋经济增长迅猛,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和人口

高度集聚,各种人为活动和突发事件导致的海洋生

态损害现象不断增加,生物栖息地锐减,生物多样

性下降,近海海水水质恶化,海洋生态服务功能遭

受严重损害,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显。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是运用政府和

市场两种手段,约束和干预海洋开发中的生态影

响,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环境、经济及社会利益关

系,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最终实现海洋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

态损害赔偿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工作。党的十八

大提出了“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
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

态补偿制度”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

求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最近几年,国家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方案持续出台,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同
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颁布《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

层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系统构建。与

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海洋生态损害补偿

的相关研究,但尚未形成系统性、标准化的研究成

果。损害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

偿制度的核心内容。为推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理

论完善及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本研究从海洋生态

损害补偿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探究海洋生态损害

补偿标准的确定依据,以期使标准的确定更为科学

合理,推进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建立。

1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相关概念界定

1.1 海洋生态损害

科学界定海洋生态损害的概念内涵是进一步

开展损害评估与补偿研究的前提。目前,国外对

“海洋生态损害”尚未有公认的概念界定,但国际组

织机构、欧美等国家法律对“环境损害(environmental

damage)”“生态损害(ecologicldamage)”等概念已有

较多阐述。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环境损害

定义为“对环境非使用价值及其支持、维持可接受

的生活质量、生态平衡能力的重要不利影响”;欧盟

相关政策文件将“自然资源服务功能损伤”纳入环

境损害范围并区分了生物多样性损害和以污染场

所形式表现的损害[1-2];法国最高法院提出了“纯生

态损害(pureecologicaldamage)”的概念,其内涵接

近于“初级生态损害”。国外学者也对相关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欧洲环境责任白皮书认

为生态损害是对自然的物质性损伤,也就是对生态

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人为的显著性损害[1]。学者对

环境损害的界定类似于生态损害,均强调人类活动

对生 态 系 统 组 分 及 其 相 互 关 系 的 有 害 影 响[3]。

HermanBenjamin界定环境损害的概念为“任何环

境资源的部分或整体的改变、恶化或破坏,造成对

人类和自然的不利影响”[4];DelaFayette认为环境

损害是“因外在的人为原因而引发的生态系统组分

及其功能、相互作用的一种有害的变化”[4]。特别需

要指出的是,美国立法和学者使用的是“自然资源

损害(naturalresourcedamage)”的概念,“自然资

源”是被美国中央政府、地方州政府、外国机构、印

第安部落占有或管理控制的土地、渔业资源、野生

动物、空气、水、地下水、饮用水资源。自然资源损

害是指“对自然资源的侵害、破坏或者丧失对自然

资源的使用,包括对损害评估的合理费用”,基本可

以看作欧洲学者经常使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

同义词[5]。在海洋环境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the

Sea,1982)使用了“海洋环境污染”的概念,强调污染

对海洋生物、非生物环境及人类健康、正当用海活

动造成的威胁,是从广义“生态损害”的角度对海洋

环境污染进行界定。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显,越来越多的国内

学者开始关注这类新型损害,尝试对其内涵进行界

定,并用“纯环境损害”“环境享受损害”等概念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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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受损对象是资源环境本身但同时也是对公民

享受良好环境质量权利的破坏,与国外学者的界定

基本一致[6-7]。随着生态补偿实践不断深入,2005
年以来有学者开始探索生态(环境)损害的法理内

涵,以期为生态补偿实践提供法律依据。竺效、梅

宏等强调生态损害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已经

或可能造成生态系统整体或其组分发生不利变化

的法律事实[4,8];与竺效、梅宏的研究不同,柯坚对

环境污染损害的法理界定是基于广义的环境(生

态)损害内涵,认为其既包括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

害也包括对人身、财产权利的损害,与此相对应,环

境污染损害责任包括对受损生态环境清理、修复和

恢复的责任或费用承担及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责

任[9]。吕忠梅从环境侵权法律后果的视角定义生态

环境损害,认为其是环境权利和环境法益受损而产

生的一种不利益状态[10]。此外,我国政府部门出台

的相关技术导则和管理规则,如《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5)、《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技术指南》(2016)也给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

定义,均强调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推荐方法》(2014)则区分了“生态环境损害”

和“环境损害”,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下位概念,后者

还包括人身、财产损害。

随着对海洋生态问题的重视,学者开始将生态

损害的基本内涵运用于海洋领域[11-12]。我国法规

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6)中

与“海洋生态损害”最接近的概念是“海洋环境污染

损害”,借鉴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环境污

染”的解释,将其界定为“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

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

害人体健康、妨碍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

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此

外,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指南(试

行)》(2013)给出了“海洋生态损害事件”的概念,即

由于人类活动而对海洋生态系统及生物、非生物因

子造成有害影响的事件。

综上,国内外学者和政策法律对海洋生态损害

的概念界定并不相同,但多数倾向于将生态损害界

定为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与人身、财产损害相区

分,具有模糊性、公共性和综合性[13]。科学界定海

洋生态损害的概念内涵是实施损害补偿的基础和

前提。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于海洋生态损害补偿

的目标导向,本研究将海洋生态损害定义为由于环

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环境

资源本身的损害。

1.2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与赔偿

明晰“损害补偿”与“损害赔偿”的区别和联系

是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的基本前提。经济学家

认为,“补偿”与“赔偿”两个术语的经济性质和结果

一样,本质上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关系的核心内

容就是人对生态或环境损害的还原和修复[14]。法

学专家认为,在环境侵权损害中,加害人对受害人

所遭受的损害的承担可分为“赔偿”和“补偿”,具备

环境侵权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时称为“赔偿”,而补偿

是指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构成要件(即故意、过失、不

法)有不足之处,但仍基于特定原因(如修复受损生

态环境等),由加害人对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加以

填补。有学者明确提出,“赔偿”主要是由于责任方

的过错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而给予受害者的补偿

行为,即因过失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补偿”则

是由于责任方无过错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而给予

受害者的补偿,是基于法律公平原则设立的例外责

任,因此,是否有过错是评判责任方责任承担的标

准[7,15]。此外,也有学者提出环境资源开发者的还

原性修 复 应 为 补 偿,污 染 者 的 治 理 性 修 复 即 为

赔偿[14]。

在英、美、法中,“compensation”一般可译为补

偿或赔偿,“指对他人的损失给予价值相当的货币

或其他等价物,以使受损一方当事人恢复其原有状

况”[4]。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导则(NRDA)的

“Compensation”系指赔偿,是责任方的过错行为

(故意、过失、违法)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赔偿对方全

部损失,带有惩罚性,责任方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

责任。《综合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法》(CERCLA)

规定凡是向环境泄漏除石油以外有害物质的船舶

的拥有者和运营者,应承担对自然资源带来的损

害、减损或损失,包括评估该排放行为导致损害、减

损或损失的合理费用;《石油污染法》(OPA)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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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存在从任何移动或固定的物体向水体或海岸

排放或威胁排放石油的责任方,包括船舶的所有

者、营运人或因遗赠而受领船舶的人,临岸设施的

所有者或营运人,海上设施所在地的承租人或许可

证持有人等负责赔偿。欧盟《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

的环境责任指令》(Directive2004/35/CE)使用的是

“预防(prevention)”和“补救(remedy)”概念,根据

“污染者付费原则”,当经营者的活动已造成环境损

害或环境损害的迫近威胁时,该经营者应承担经济

责任,采取预防或补救措施减少环境损害的风险。

预防措施是为了防止和减少某一事件、行为或疏忽

导致的对环境损害的迫近威胁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补救措施是指为了恢复、复原或替换受损自然资源

和受损服务功能,或提供与受损资源和服务功能相

当的替代物而采取的旨在减轻损失的措施。而且,

如果“经营者采取了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并不影

响任何规范民事责任的相关国际协定所赋予的对

传统损害进行赔偿的权利”[2]。

生态损害不同于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害,生态

环境损害实质是公共环境利益的损害,具有模糊

性、公共性和综合性[14]。笔者认为,基于生态环境

损害是指由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生态系统、

环境或自然资源本身损害的内涵,可借鉴欧盟《关

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Directive

2004/35/CE)“补救”概念的涵义,使用生态损害补

偿的概念,以环境利益的可预防和可救济性为理论

基础,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针对责任者因其污染

或生产经营行为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环境、自然资

源本身的损害(不包括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害、精神

损害),责任人应该承担补偿责任,即责任人有义务

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责任人不履行修复责

任而由第三方代为修复的,或生态(环境)损害无法

完全修复的,则实施货币补偿,用于替代责任人的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义务。

2 海洋生态损害的货币化补偿标准

确定客观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海洋生态损害

补偿标准是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关键。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欧、美等国的管理

实践来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准可归纳为两种: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的货币化补偿标

准和生态修复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福利经济学基本原理

被引入自然资源损害评估与赔偿领域。自然资源

受损将导致公众环境福利水平下降,以受损之前公

众的环境效用水平为基线,则损害补偿标准是保证

公众环境福利不受影响的货币金额。基于以上共

识,大量学者开始使用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法对溢

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导致的生态损害进

行货币化评估,将损害的物理量转化为经济价值作

为补偿标准。此外,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的最初目的

之一就是为损害求偿提供依据。尤其是70年代以

来,随着石油开采量和贸易量的增加,溢油事故频

繁发生,国外学者运用意愿调查法、旅行费用法、市

场价格法等量化评估溢油的生态损害并以此作为

求偿依据。如有学者调查评估了1989年埃克森石

油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溢油导致的环境价值损

失为49.9亿美元,其中,威廉王子湾及其附近海域

非使用价值损失28亿美元[16-17]。由于围填海将导

致被填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部丧失,其造成的

海洋生态损害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表

明,1997—2007年巴林王国围海造田使生物栖息地

累计流失总量达到15358hm2,海洋生态损害总经

济价值高达4900万美元[18]。

随着国内海洋生态损害问题日益突显,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学者借鉴国外自然资源损害的货币化

评估方法,主要针对用海工程和溢油事故的生态影

响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以期量化生态损害的经济

成本,在提高人们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的同时也通过

不断改进的货币化损害评估方法为推进生态补偿

实践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

规模围填海造地,导致海岸带资源减少、生态环境严

重退化,学者也对此开展了大量损害的货币化评估:

针对厦门围填海造地,彭本荣等认为围填海影响海岸

带气候调节、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的生态损害成本

为279元/m2[19];针对胶州湾围填海,李京梅等研究

得单位围填海的环境损失成本约为56元/m2,已围

填海域总生态效益损失约7.67亿元/a[20-21];张慧、

肖建红等也曾就此类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22-23],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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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再一一赘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已发展了大量生态

环境质量变化的货币化评估方法。以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损害程度及范围为基础的货币化补偿标准,

能够灵活运用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量化社会经

济活动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所有直接、间接服务价

值的损失,是一种相对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损害评估

标准。但是,另一方面,海洋生态损害的货币化评

估结果社会认可度较低。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

原因:首先,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难以分割,而货

币化评估过程中人为主观的将其分解,导致最终评

估结果缺乏可信度;其次,货币化评估方法本身存

在各种偏差,尤其是应用意愿调查法计算海洋生态

系统非使用价值损失时,不可避免地受主观人为因

素的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意愿调查法某些偏

差可能更为严重,很难准确量化评估对象的生态损

害,甚至可能出现同一区域、同一生态损害的量化

评估值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具有说服力;再次,损害

评估结果存在各自为是的单方面表达,忽略了补偿

方的治理成本和支付能力,导致了生态补偿实践的

低效率。

3 海洋生态修复补偿标准

货币化补偿标准确定中存在的问题降低了评

估结果的可靠性,20世纪90年代,有国外生态学家

提出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保持生态功能基准水平

而不是人们福利水平不变,建议使用生态修复原则

取代意愿调查法对生态损害补偿标准进行界定。

基于生态修复目标的损害评估方法包括生境

等价分析法(HabitatEquivalencyAnalysis,HEA)

和资源等价分析法(ResourcesEquivalencyAnalysis,

REA),是以服务对服务的途径确定修复补偿规模,

使修复行动产生的自然资源服务收益等于经济活

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服务的损失[24]。HEA自 King
等[25]首次提出后受到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的推荐并将其编入《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导

则》(NRDA,1997)[26-27]。之后,HEA在自然资源

损害评估中得以不断推广。2004年,一项针对全美

22个州收集的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案例中,HEA占

其所有评估技术的18%,是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

最常用的方法之一[28]。同年,欧盟《环境责任指令》

也开展了等价分析的案例研究[29]。许多学者也对

HEA/REA进行了大量方法和应用探讨[30-33],如

Unsworth等[30]认为需要新建3.22hm2湿地才能

补偿新泽西州大沼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1968—

1997年因石棉倾倒而导致的湿地生态服务损失;

Fonseca等[31]将 HEA应用于佛罗里达州凯斯国家

海洋保护区海草损失的补偿标准研究,认为修复规

模至少应为0.63hm2。

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近年来有部分国外经济学

者对基于 HEA/REA的损害评估模式和修复补偿

标准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一是类型、质量完全可比

的替代资源难以找到;二是HEA/REA方法隐含的

前提假设是公众愿意接受修复补偿的资源服务和

受损资源服务之间的交易,但在未进行偏好调查前

就决定替代资源具有完全替代性是不合理的,并且

可能影响福利再分配;三是当前 HEA/REA在实践

应用中通常是基于服务对服务的分析范式估算出

与受损生境相等的生物物理量(如面积),而即使是

相等面积的修复或新建生境也未必能保证效用(或

价值)不下降。针对以上问题,学者对 HEA/REA
的应用进行优化研究并提出了价值对价值的分析

范 式,以 保 证 修 复 生 境 与 受 损 生 境 服 务 价 值

相等[34-35]。

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针对中国自然资源损害实

际,国内学者基于生态修复原则使用 HEA/REA方

法陆续开展了修复补偿的相关研究,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在溢油和围填海生态损害修复领域[36-42]。如

李京梅等[36-37]认为对于塔斯曼海溢油事故和胶州

湾围填海导致的生态损害,修复工程的规模应分别

为5.83km2和22.47km2才能使受损的生态服务

得以补偿。

国内在海洋生态修复补偿标准研究方面也存

在一些问题。生态修复补偿研究成果较少,难以满

足近期内国家对生态脆弱区开展修复补偿的迫切

需求。①相对于欧、美,在国内学术研究层面,基于

生态修复目标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研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②针对常规性用海工程(如围填海)如何

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界定损害程度,如何选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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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程、修复地址、修复规模等技术问题鲜有充分

的案例研究。③从方法论上看,如果人工修复工程

无法实现对受损自然生境的完全替代,如何用一个

大于1∶1的补偿比率估算修复规模、改变修复工程

以达到基线服务水平是线性变化理想化估计,而对

于非线性条件下修复规模的计算等问题仍需进一

步研究。

4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国外在资源与生态损害的概念内涵

界定、损害评估方法及补偿标准确定等方面都进行

了大量创新性研究,对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理论

研究及管理实践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

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海洋生态损

害的货币量化等相关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

存在很多问题。为提高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标

准评估的科学合理性,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

针对以上问题,今后在进一步研究中,应从科学界

定海洋生态损害相关概念内涵出发,探索建立标准

化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体系、改进生态损害货

币化评估方法、深化生态修复补偿相关研究,在此

基础上设计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的政策框架与制度

体系,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具体

来说,在形成统一、标准化的海洋生态损害概念界

定基础上,关于生态损害补偿标准的研究应主要从

以下两方面着手。

(1)海洋生态损害货币化补偿标准的科学性、

合理性研究。货币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直接

关系到补偿政策实施的可行性。针对当前货币化

评估存在的问题,基于生态损害货币补偿标准合理

有效的原则,对货币化补偿标准确定的各环节进行

改进,如改进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和损害程

度及范围判定的技术规程,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生

态服务损害分类,构建政府与补偿主体之间的博弈

模型,引入廉价磋商、灵活的引导技术等降低测度

结果偏差等,最终为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提供一个企

业可支付、政府可执行的客观标准。

(2)生态修复补偿的适用范围、理论及应用研

究。针对不同海洋生态损害类型,建立基于生态修

复原则的补偿与修复制度,包括规定生态损害的评

估范围与修复目标,论证资源/生境等价分析法的

适用条件,开发一揽子修复补偿工具包等,这将是

今后我国进一步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核

心任务之一。

总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的货币化补

偿标准和基于生态修复的补偿标准各有优劣。在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中,应针对海洋生态损害的具体

案例灵活选择补偿标准界定方法,提高评估结果的

精确度和可靠性,为生态损害补偿提供科学合理的

依据,深入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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